云南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2022、2023年物业管理服务项目采购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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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云南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
乙方：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于2022年2月23日签订了《云南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2022、2023年物业管理服务项目采购合同》（合同编号：4530000HT202200413），服务期限自2022年3月1日至2024年2月29日，合同金额：人民币1430400.00元（大写：壹佰肆拾叁万零肆佰元整）。合同中约定：“物业服务费按季度支付。每季度支付人民币178800.00元（大写：壹拾柒万捌仟捌佰元整）。乙方每季度结束经甲方考核合格后，提交付款申请，甲方需于每季度结束后第一个月10号前支付上季度服务费。如因单位结账、封账等特殊情况不能支付的，在特殊情况结束后10日内拨付（不计利息，遇节假日顺延）。检查考核不合格的，按考核办法规定相应扣减服务费”。目前，为加快资金执行进度，同时，考虑到总队实施消防通道环通和食堂改造项目给乙方开展食堂服务带来不便和额外投入等原因，经云南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与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对合同价款支付方式作如下补充约定：
    1.将原合同约定2023年9月1日至2024年2月29日间的物业服务费支付方式改为：2023年11月底前支付2023年9月1日至2023年11月31日服务费178800元（大写：壹拾柒万捌仟捌佰元整），2023年12月底前支付2023年12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服务费59600元（大写：伍万玖仟陆佰元整），2024年2月底前支付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2月29日服务费119200元（大写：壹拾壹万玖仟贰佰元整）。如因单位结账、封账等特殊情况不能支付的，在特殊情况结束后10日内拨付（不计利息，遇节假日顺延）。
2.本协议作为《云南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2022、2023年物业管理服务项目采购合同》（合同编号：4530000HT202200413）的补充，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除本补充协议约定内容外，其余仍按原合同内容执行。
4.本协议一式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

甲方名称：云南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
地址：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延长线1178号
邮编：650224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电话：0871-65736262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名称：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官渡区世纪城
金源国际商务中心2幢6A号
邮编：650200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经办人：
电话：0871-65188308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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